关于2017年郊区本级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的说明

2017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541万元，为预算的126.7%。其中，税收收入17040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69%；非税收入7501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31%.

　　1.增值税预算数为2577万元，决算数为3476万元，为预算的134.89%。

2.企业所得税预算数为1473万元，决算数为2146万元，为预算的145.69%。

3.个人所得税预算数为947万元，决算数为905万元，为预算的95.56%。

4.资源税预算数为28万元，决算数为10万元，为预算的35.71%。

　　5.城市维护建设税预算数为1418万元，决算数为1060万元，为预算的74.75%。

6.房产税预算数为307万元，决算数为925万元，为预算的301.3%。

7.印花税预算数为129万元，决算数为276万元，为预算的213.95%。

8.城镇土地使用税预算数为1661万元，决算数为2058万元，为预算的123.9%。

9.土地增值税预算数为2957万元，决算数为4091万元，为预算的138.35%。

10.车船税预算数为4万元，决算数为677万元，为预算的16925%。
11. 耕地占用税预算数为2853万元，决算数为450万元，为预算的15.77%。
12.契税预算数为81万元，决算数为966万元，为预算的1192.59%。

　　13.专项收入预算数为124万元，决算数为462万元，为预算的372.58%。

　　14.行政事业性收费预算数为1166万元，决算数为1668万元，为预算的143.05%。

15.罚没收入预算数为2818万元，决算数为2036万元，为预算的72.25%。
16.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数为9万元，决算数为142万元，为预算的1577.78%。
　　17.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预算数为817万元，决算数为3170万元，为预算的388%。

　　18.其他收入决算数为23万元。主要为政府住房基金收入，该收入2017年纳入公共预算。

